新竹市立新科國中[生活榮譽競賽-秩序]實施要點
一、實施依據：本校學生榮譽制度辦理。
二、實施目的：為培養本校學生守法守紀觀念，愛護榮譽，以提高學習之效果。
三、競賽時間：
　  (一)早自習 07:45-08:10。
　  (二)午休 12:30-12:55。
四、評分要點：
(一)早自習秩序標準：上午07:45至08:10，符合下列者加1分。(每週5分)
     （一）秩序良好無人趴桌。
　   （二）無其他妨害他人早自習之情事。
(二)午休秩序標準：下午12:30至12:55，符合下列者加1分。(每週10分)
      （一）副班長(風紀)在黑板登錄實際出缺席人數或紀錄不詳實。
　    （二）教室學生皆安靜休息/趴桌，無人任意走動、講話、閒聊。
         （三）無其他妨害他人午休之情事。
       ※如班級人數低於五人不予加分
       ※如班級午休考試不予加分
(三)生教組稽核：家長聯繫表/手機保管繳交情況
當日未依規定時間繳交，經生教組提醒後，遲至午休後仍未回報者，當日早自習秩序無法加分。
五、評分人員：
    (一)秩序糾察由班級風紀股長擔任，如風紀股長當日無法評分，請改由副班長評分。
    (二)每週一位，安排本校未擔任導護工作之教師，依輪值表值週。
六、評分時間及人員安排：
    (一)早自習；秩序糾察。
    (二)午休：值週教師、秩序糾察。(若值週教師因故未評分，秩序糾察當日成績*2)
七、獎勵作法：當週秩序分數達12分以上(含)，班級符合秩序優良，蓋學務處榮譽獎章。
八、注意事項：
(一)各年級評分人員，應本客觀、負責、嚴明、公正之立場態度，確實依所見事實登載及評分，   並將每週成績準時送生教組彙整。
(二)各班之班級幹部均應負責全班秩序之維持，亦請各班導師協助督導。
九、本要點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新竹市立新科國中[生活榮譽競賽-整潔]實施要點
一、實施依據：
(一) 本校學生榮譽制度辦理。
(二) 依法規每年須達四小時環境教育，校園清潔維護包含在內。
二、實施目的：
為落實學校校園環境清潔維護工作之執行，達到綠化及美化的效果，並養成學生維護校園環境之責任心。
三、競賽時間：
（一）晨掃：08:10-8:20。  （二）午休 12:30-12:55。
（三）其它下課時間及午間為維護時間，各班須適時派員整理及清除垃圾。
四、評分要點：
(一)外掃區評分標準：依照掃地區域分為4區，每區表現良好當日加1分。(每週20分)
1.建築物外圍環境：（1）人工垃圾撿拾（2）落葉清掃
                 （3）是否有動物排遺（4）其餘突發狀況
2.辦公室：（1）地板乾淨（2）窗戶窗台乾淨
         （3）辦公室垃圾清理(含資源回收分類) （4）其餘突發狀況
3.廁所：（1）地板乾淨（2）廁所垃圾清理（3）洗手台/鏡面擦拭乾淨無抹布等雜物
       （4）便斗乾淨（5）門板乾淨（6）掃具間掃具擺放整齊（7）其餘突發狀況處理
4.餐車：（1）餐車乾淨無明顯水漬或積水（2）餐車輪乾淨無發霉
(二)內掃區評分標準：教室統整為1區，當日表現良好加1分。(每週10分)
1. 地板：(1) 教室內地板乾淨無汙點 (2) 教室走廊地板乾淨無汙點
    2. 黑板：(1) 黑板擦拭乾淨含黑板溝槽(有字體不扣分)
3. 窗戶：(1) 窗溝無灰塵蜘蛛絲（2）窗戶玻璃擦拭
4. 後陽台：(1) 地面洗手台乾淨（2）掃具擺放整齊（3）垃圾依規定分類。
5. 窗台；（1）窗台無堆放雜物，物品擺放整齊
(三)衛生組稽核：
學務處複檢提醒補打掃的班級，如仍未依標準完成，衛生組將開立提醒單，如一學期開單達
 到5次(含),則該學期之寒或(暑假)需在進行打掃教育。
五、評分人員：
    (一)衛生糾察由班級衛生股長擔任，如衛生股長當日無法評分，請改由該班午餐股長評分。
    (二) 每週一位，安排本校未擔任導護工作之教師，依輪值表值週。
七、評分時間及人員安排：(若值週教師因故未評分，衛生糾察當日成績*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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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獎勵與規範：當週整潔分數達24分以上(含)，班級符合整潔優良，蓋學務處榮譽獎章。
八、注意事項： 垃圾清理資源回收時機間時段為每週二、週五中午：12:15～12:30，請各班將垃圾送至指定地點傾倒，回收志工整理回收場時間至午休結束。
九、本要點敬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如有修正時亦同。


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[生活教育競賽-榮譽班]實施要點
壹、實施依據：本校學生榮譽制度辦理。
貳、實施目的：
一、促使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規範，培養其愛好整潔及遵守公共衛生之美德。
 二、培養本校學生守法守紀觀念，落實生活教育，加強其團體榮譽觀念
 三、發揮境教功能，培養學習型之班風，提高學習之效果。
叁、競賽時間；113學年度第4週至第19週，每四週為一評分區間。
肆、實施方式：
    一、以班級為單位。
    二、每評分區間後於學務處公布榮譽班級。
    三、其秩序及整潔競賽實施要點請另見分項實施要點。
伍、獎懲方式：
    一、評分區間若班級榮獲八枚榮譽獎章以上為榮譽班。
    二、榮譽班級公告後，班級為單位次週任選一天著便服乙次，並請通報學務處生教組班級便服
        日日期。
陸、本要點 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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